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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義：

「組�章程細則」 指 本公司組�章程細則；

「聯�人」 指 具有上市�則�予該詞彙的�義；

「�事會」 指 �事會；

「銀監會」 指 中�銀行業監督�理委員會；

「本公司」 指 威靈控股有限公司，於��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上市（股份代�：382）；

「�連人�」 指 具有上市�則�予該詞彙的�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則�予該詞彙的�義；

「�心	務服務」 指 	務公司�據	務服務�架協議向廣東威靈集�提供的存

�、
�、票據��、外匯及擔保服務；

「�事」 指 本公司的�事；

「股東�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或緊隨於

相同日期及���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完結後的�早時

�）�座��九�尖�咀廣東道23����太子�店3�北京

廳III�行的股東�別大會，以考慮及�情批准（其中包括）�

�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	務服務�架協議及其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

「	務公司」 指 美的集�	務有限公司，於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廣

東威靈、美的及廣東美的分別擁有5%、55%及40%�益；

「	務服務�架協議」 指 廣東威靈�	務公司就提供�心	務服務及其他	務服務於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訂立的	務服務�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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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美的」 指 廣東美的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美的

擁有當中約42.49%�益；

「廣東威靈」 指 廣東威靈電�製造有限公司，於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全�附屬公司；

「廣東威靈集�」 指 廣東威靈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 指 中����別行政區；

「�立�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的�立�事委員會，由全體�立非	行�事組成，即

譚勁松先生、林明勇先生及陳春�女�；

「�立股東」 指 何享�先生及其聯�人以外的股東；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即本通函付印前就確定其中所�

�干�料而言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則」 指 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則；

「美的」 指 美的集�有限公司，於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控股股東，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7.49%；

「美的�架協議」 指 本公司�美的就(i)本集�向美的集�銷售家電電�及電子電

器產品；及(ii)本集�向美的集�採�原材料，而於二零零八

年二月二十二日訂立的美的�架協議；

「美的集�」 指 美的、其附屬公司及其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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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指 創���有限公司，�據證券及期
�例可從事�1類（證券

��）、�4類（就證券提供意�）及�6類（就�構��提供意

�）受���動的持���；

「其他	務服務」 指 	務公司向廣東威靈集�所提供�心	務服務以外的	務服

務，包括��顧問服務、信用鑒證及相�的諮詢和代理業

務、協助交易�項的收付、經批准的保險代理業務、票據承

兌、集�成員單位之�的內部��及結�服務、��方�設

計，以及銀監會可能批准的其他業務；

「人�銀行」 指 中�人�銀行；

「中�」 指 中華人�共和�，就通函而言，不包括��、澳�及台�；

「��美的�架協議」 指 本公司�美的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訂立的�銷�架協

議，內容有���美的�架協議；

「證券及期
�例」 指 ���例�571章證券及期
�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股面�0.10�元的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股面�0.10�元的普通股持有人；

「聯交所」 指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例�32章公司�例�2及2B��予該詞彙的�

義；

「威奇」 指 佛山市威奇電工材料有限公司，何劍鋒先生（美的之控股股

東及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何享�先生的兒子）控制的公

司；

「威奇�架協議」 指 本公司�威奇就本集�向威奇採�原材料於二零一零年四月

十三日訂立的採��架協議；

「�元」 指 �元，��的�定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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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 指 人�幣，中�的�定
幣；及

「%」 指 百分�。

就本通函而言，人�幣�額按人�幣0.8797元兌1.00�元的匯�換���元，�供說明

用途。這並非表示任何人�幣�額已經或可以按上�兌換�或任何其他兌換�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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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382�

	行�事：

�其�先生（主席）

姜德�先生（�席	行官）

瞿飛先生

郜發忠先生

袁利群女�

�建�先生

��康先生

�立非	行�事：

譚勁松先生

林明勇先生

陳春�女�

註冊�事�：

��

九�

尖�咀

廣東道9�

����威大廈

�6座39�3904室

敬啟者：

持�關�交�
及

股東��大會��

1. 緒�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宣佈，其中包括(i)本公司�美的訂立��美的�架

協議，列明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本集�向美的集�銷售家電電�及

電子電器產品及原材料，以及本集�向美的集�採�原材料及經加工原材料及電��本的

��及建議年度上限；(ii)本公司�威奇訂立威奇�架協議，列明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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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三�年度本集�向威奇採�原材料的��及建議年度上限；及(iii)本公司全�附屬

公司廣東威靈�	務公司訂立	務服務�架協議，列明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	務公司將向廣東威靈集�提供�心	務服務及其他	務服務的��及建議年

度上限。

��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

則界定本公司的持��連交易。由於各��美的�架協議及威奇�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及	務服務�架協議項下的�心	務服務的建議年度上限按上市�則計�的一項或多項

適用百分���出2.5%，而該�建議年度上限�逾10,000,000�元，故
��美的�架協

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則的申�、公告及於

股東�別大會上��立股東以投票方式批准的�定。

本公司已成立由全體�立非	行�事組成的�立�事委員會，就��美的�架協議、

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的��向�立股東提供意�。�立非	行�事概�於各

��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大

�益。創���已��事會委任��立	務顧問，就
向�立�事委員會及�立股東提供意

�。

本通函旨�(i)向股東提供有���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

的進一��料；(ii)�列�立�事委員會推�意�；(iii)�列創���推�意�；及(iv)�列

股東�別大會通告。

2. 重�美的框架協議

背�

謹
提�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刊發的

公告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寄發的通函，內容有�本公司�美的訂立的

美的�架協議，有效期自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的�架協議�列有�美的�架協議期內本集�向美的集�銷售其製造產品，以

及本集�向美的集���原材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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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中�家電銷售額��強勁，預期將帶動電�及電子電器產品需�上升，加上

原材料��的上升�勢，�事預期本集��據美的�架協議向美的集�銷售電�及電

子電器產品的交易之�有年度上限將不�應付二零一零年的需�。
外，美的�架協

議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據
進行的持��連交易預計於美的�架協

議屆�後��進行。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美的訂立��美的�架協議，訂明進行以下

各項的
�：(i)本集�向美的集�銷售家電電�及電子電器產品及原材料；及(ii)本集

�向美的集�採�原材料及經加工原材料及電��本。待�立股東於股東�別大會上

批准後，��美的�架協議將取代美的�架協議。

重�美的框架協議

日期�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

有效期�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方� 本公司；�

美的

交�性�� (i) 本集�向美的集�銷售家電電�及電子電器產品以及原材

料；及

(ii) 本集�向美的集�採�原材料及經加工原材料以及電��本

定價基準� 產品╱原材料的銷售和��乃按��常商業��進行；有�訂約

方將參考相類產品當時市�以協定產品╱原材料的應付��；及

銷售和����及�件不遜於本集�不時向或��立�三方所提

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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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

�據��美的�架協議，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不得�出下列的建議年度上

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銷售家電電�及電子電器產品

以及原材料

3,523,000

（附註1）
4,337,000 5,335,000

採�原材料及經加工原材料

以及電��本

320,000

（附註2）
320,000 400,000

附註：

1. �據美的�架協議，經批准年度上限�人�幣2,930,000,000元。

2. �據美的�架協議，經批准年度上限�人�幣320,000,000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年度各年，本集�向美的集�銷售電�及

電子電器產品�及的�額分別�人�幣1,862,209,000元及人�幣2,270,276,000元（兩者

��美的�架協議的經批准年度上限人�幣2,170,000,000元及人�幣2,500,000,000元

之內），而本集�向美的集�採�原材料的�額則分別�人�幣757,624,000元（包括�

接向威奇採�漆包線的�額人�幣121,202,000元）及人�幣144,773,000元（包括�接向

威奇採�漆包線的�額人�幣123,335,000元）（兩者��美的�架協議的經批准年度上

限人�幣1,500,000,000元及人�幣310,000,000元之內）。

經考慮到原材料成本上漲，再加上預期市�對中�家電的需��切，故
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向美的集�銷售家電電�及電子電器產品�及的�額

預計會�出該年度的經批准年度上限。

�據��美的�架協議，本集�向美的集�銷售電�及電子電器產品以及原材

料，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主�按以下各項�

定：(i)本集��美的集��過往銷售交易之
史數據；(ii)中�政府推行家電下�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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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以�換新計劃後，預期會推高中�市�對主��空調、�衣�及微��的家電需�，

而上�各項產品類別使用本集�製造的電�；(iii)因引進新研發高端產品，預計未來三

年有�產品的售�會上升；及(iv)未來三年售予美的集�的電�及電子電器產品數	的

估計�幅
合美的�中�家電業市�份額的預期�幅，並計入新高端產品的附加部

份。

�據��美的�架協議，本集�向美的集�採�原材料及經加工原材料以及電�

�本，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主�按以下各項�

定：(i)本集��美的集��過往採�交易之
史數據；(ii)按原材料��上升�勢而估

計採���的�幅；及(iii)
合本集�於未來三年的業務擴展及發展計劃（包括設立新

生產設施），預計原材料的需��幅。

��重�美的框架協議的�由及好�

美的集�一直�本集�最大的客戶，對美的集�的銷售額佔本集�二零零九年全

年收益約52%。
外，美的集��中�家電業的�頭企業，�中�的市�份額持��

加。美的集�進一��加市�份額，預計會推高對本集�產品的需�。��向美的集�

銷售製成品會�本集�帶來好�，�合本集�利益。

就本集�向美的集�採�原材料而言，本集�一直向美的集�採�製造家電電�

及電子電器產品的原材料，而美的集�則會向供應商發出大批	訂單。因
，美的集�

可�其�供應商密切的�係，取得�本集�自行採�該�原材料更佳的��。

本公司�美的集���維��易夥伴�係，預計�本集�帶來競�優勢。

�事（包括���立�事委員會成員的�立非	行�事，他	的意��於本通函�

21頁至�22頁�立�事委員會函件）認�，��美的�架協議是�本集�一�及日常業

務過程中訂立，��美的�架協議的��（包括建議年度上限）乃經公平磋商後按�常

商業��協定，誠屬公平合理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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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美的的�料

美的�投�控股公司。美的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本集�）的業務包括對製造業、

商業進行投�；�內商業、��供銷業、�訊技術諮詢服務、�企業提供投�顧問及諮

詢服務；電腦�體、硬體�發；家電產品的安裝、維修及售後服務；以及工業產品設

計。

上市��的涵義

鑒於美的�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故
�上市�則所指本公司的�連人�，而��

美的�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則構成本公司持��連交易。由於建議年度上限按上

市�則計�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出2.5%，加上建議年度上限�過10,000,000

�元，故
��美的�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則的申�、公告及�立

股東批准的�定。

3. 威奇框架協議

背�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威奇訂立威奇�架協議，訂明本集�向威奇

採�原材料的
�。待�立股東於股東�別大會上批准後，威奇�架協議將告生效。

威奇框架協議

日期�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

有效期�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方� 本公司；�

威奇

交�性�� 本集�向威奇採�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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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基準� 原材料的��乃按��常商業��進行；有�訂約方將參考相�

產品當時市�以協定原材料的應付��；及����及�件不遜

於本集�不時��立�三方所提供者。

建議年度上限�

�據威奇�架協議，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不得�出下列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向威奇採�原材料 215,000 266,000 338,000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 � 年度各年，本集 � � 據美的 � 架

協議通過美的集��接向威奇採�漆包線的�額分別�人�幣121,202,000元及人�幣

123,335,000元。

上表所�建議年度上限主�按以下各項予以�定：(i)向威奇採�原材料的
史數

據；(ii)原材料採��的估計�幅；及(iii)
合本集�於未來三年的業務擴展及發展計

劃，預計原材料的需��幅。

��威奇框架協議的�由及好�

本集�一直�據美的�架協議通過美的集��接向威奇採�漆包線，以享有美的

集�進行大額採�的折扣。經�威奇磋商後，威奇口頭同意本集�直接向威奇採�漆

包線，並按�威奇�時給予美的集�的相同��進行。

威奇主�從事生產及分銷漆包線。多年來，威奇持�向本集�提供優�
品，


於威奇��本集��中�順德的主�生產
�，故
能夠提供可靠且�時的付運服

務。本集��威奇已建立互信�期的業務�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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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包括���立�事委員會成員的�立非	行�事，他	的意��於通函�21

頁至�22頁�立�事委員會函件）認�，威奇�架協議是�本集�一�及日常業務過程

中訂立，威奇�架協議的��（包括建議年度上限）乃經公平磋商後按�常商業��協

定，誠屬公平合理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威奇的�料

威奇主�從事銷售及分銷漆包線，���上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風」），

一�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附屬公司。何劍鋒先生（美的控股股東何享�先

生的兒子）因持有廣東盈峰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成���上風最終控制人（廣東

盈峰集�有限公司���上風的單一最大股東）。

上市��的涵義

鑒於威奇�何劍鋒先生（美的控股股東何享�先生的兒子）控制的公司，故
�上

市�則界定本公司的�連人�，而威奇�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則構成本公司持�

�連交易。由於建議年度上限按上市�則計�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出2.5%，

而年度上限�過10,000,000�元，故
威奇�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則

的申�、公告及�立股東批准的�定。

4. ��服�框架協議

背�

謹
提�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刊發的公

告，內容有�廣東威靈（本公司全�附屬公司）、美的�廣東美的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

十三日訂立出�協議，�中�成立	務公司。銀監會已批准註冊成立	務公司，而有�

	務公司申請�業的所有必需文件亦已提交有�的監���。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廣東威靈�	務公司訂立	務服務�架協議，據
，

	務公司於	務服務�架協議期內須按廣東威靈集�的��，不時提供�心	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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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	務服務。	務服務�架協議須待�立股東於股東�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告生

效。

��服�框架協議

日期�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

有效期� 自�立股東於股東�別大會上批准	務服務�架協議日期�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方� 廣東威靈；�

	務公司

交�性�� �據	務服務�架協議，	務公司須按��不時向廣東威靈集�

提供其具有的�心	務服務及其他	務服務。

主�條��

�據	務服務�架協議，	務公司須�據下列原則，按��常商業��向廣東威

靈集�提供	務服務（有�商業��須不遜於廣東威靈集�從�立�三方可取得者）：

(a) 存�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向	務公司存�。	務公司須以(i)不低於人�銀行所訂

的
�利�；及(ii)不低於其他中�商業銀行提供的利�，接納廣東威靈集�的存

�。

(b) ��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向其提供
�。	務公司須以(i)不高於人

�銀行所訂的
�利�；及(ii)不高於其他中�商業銀行提供的利�，向廣東威靈

集�提供有�
�服務。
�	務公司授出
�須以廣東威靈集�的�產作�抵

押品，有�抵押�產的公平�不得�過�
��額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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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票據��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向其提供票據��服務。	務公司須支付

廣東威靈集�所提交票據面�扣除��利息後的�額，而���(i)不高於人�銀

行所訂的
����；及(ii)不高於其他中�商業銀行提供的���。

(d) 外匯

待	務公司�相�監���授���外幣後，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

公司向其提供外匯服務。	務公司向廣東威靈集��入或�出外幣，相�匯�須

不遜於(i)人�銀行所訂的相�匯�（如適用）；及(ii)其他中�商業銀行可供採用的

相�匯�。

(e) 擔保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就廣東威靈集�的銀行
�及其他��提

供履行擔保或信
擔保，收��一�性的服務�，乃經參�人�銀行所訂相�收

�（如適用）後�定，惟不得高於其他中�商業銀行就同類服務的收�。

(f) 其他��服�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提供其他	務服務。	務公司就提供其他

	務服務收取的�用須(i)不高於人�銀行所訂的��收�（如適用）；及(ii)不高於

其他中�商業銀行就同類服務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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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

�據	務服務�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不得�出下列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存�（包括應計利息及

手��的�日最高結�）

461,000 512,000 561,000


�（包括應計利息及

手��的�日最高結�）

609,000 911,000 1,253,000

票據��（經��的票據面�） 1,590,000 1,939,000 2,308,000

外匯（美元） 164,000 200,000 238,000

擔保 500,000 500,000 500,000

�定上表所�建議年度上限時，已考慮下列因素：

(i) 過去三年廣東威靈集��中�商業銀行所進行各項�心	務服務交易的
史

�額；

(ii) 預期本公司於往後數年的業務��及擴充將導致日後�理本集�業務產生的

����大幅提升；及

(iii) ���中�不斷上升的家電市�需�，本集�將發展業務及提升產能，預計

將產生�本�支，需額外�
應付有��支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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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廣東威靈集��中�商業銀行所進

行各類�心	務服務的交易最高未��結��列如下：

�史數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存�（包括應計利息及

手��的�日最高結�）

457,712 411,744 415,119


�（包括應計利息及

手��的�日最高結�）

1,083,142 428,635 318,866

票據��（經��的票據面�） 699,063 845,113 1,302,608

外匯（美元） 86,615 155,717 134,322

擔保 — — —

內�監控及�險管�

以下�有�	務公司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理程序：

(i) 	務公司�受��的非銀行���構，須�據對中�註冊成立的	務公司所

實施的嚴��例，設立本�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理制度，及確保實行銀監會

制訂的企業��指引。本公司將��	務公司提供其向銀監會提交的各份監

��告，以監�	務公司有否持��合有�監��例；

(ii) 	務公司須定時及�時向本公司高級�理層提供下列�告，讓彼�監控	務

公司的最新	務�	：

(a) 於�月結束後�10��業日提交	務公司的�月�理�目；及

(b) 	務公司於刊發經外部�數師審�的年度	務�表後提交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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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務公司於經�業務時，須嚴�遵守銀監會所頒佈以下有����構�產及

����的風險監控指�：

(a) �本充���不低於10%；

(b) 銀行同業拆�結�不得高於�本�額；

(c) 所提供擔保�額不得高於�本�額；

(d) 短期證券投���本�額��不得高於40%；

(e) �期投���本�額��不得高於30%；

(f) 自有固定�產��本�額��不得高於20%；

(g) 銀監會所指定的其他風險監控指�；及

(iv) 美的已向	務公司承諾，
	務公司於償還�務上出�	政困難，美的將應

��向	務公司額外
�，讓其可悉數償還�務。

����服�框架協議的原因及好�

�事（包括���立�事委員會成員的�立非	行�事，他	的意��於本通函�

21頁至�22頁�立�事委員會函件）經考慮下列因素後認�，	務服務�架協議乃本集

�於一�及日常業務過程中，經公平磋商後按�常商業��訂立，有���（包括建議

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1. 	務公司��人�銀行及銀監會批准及受其監�的非銀行���構，�遵守

該�監���所制訂�則及其他運作�定下，從事提供多種類�	務服務的

業務。	務公司將設立內部監控及風險�理制度，並�據銀監會�定實施企

業��指引；

2. 使用	務公司將予提供的	務服務，可�本集�的��途徑提供多一項選

擇。本集�可透過	務公司集中控制��安排，故可更有效於本集�成員公

司�運用��。中央�理����，可令�理更有效和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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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務公司有�享有中�商業銀行的銀行同業拆息�。鑑於廣東威靈集�可從

	務公司�得的�心	務服務及其他	務服務的利�及其他��將不遜於其

他中�商業銀行所提供者，故本集�可受惠於�低��成本及其他	務服務

�用，從而提升本集�的盈利能力；

4. 由於美的�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明本集�的經�及發展需�，	務公司既

�美的所控制的本公司的聯屬公司，故預期將具
更有利�件，以��本集

�的	務需�。因
，預期	務公司將可�其他���構更有效�理本集�

的交易；

5. 	務公司�會向�美的有�的實體提供	務服務，而其他中�商業銀行的客

戶則包括�其��的實體，故相�之下，	務公司所面對的潛�風險�低。

透過引入銀監會指引所�定的風險控制措施，	務公司將可進一��低��

風險；

6. �據	務服務�架協議，廣東威靈集��	務公司之�的安排，並�禁	廣

東威靈集�使用其他中�商業銀行。廣東威靈集�於其認�就本集�利益而

言屬合適及適當的情	下，仍可�情�定選擇其他中�商業銀行提供	務服

務；及

7. 本公司透過廣東威靈�接持有	務公司5%股本�益，因
將會分佔	務公司

的�利。

有關��公司的�料

	務公司�一家�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廣東威靈、美的及廣東美的分別

擁有5%、55%及40%�益。	務公司是受人�銀行及銀監會��的非銀行���構，

其�據銀監會頒佈《企業集�	務公司�理��》所�的�定，�中�向	務公司成員

公司提供存�服務、
�服務、	務服務及其他���有�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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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的涵義

鑒於	務公司�美的附屬公司，故
�上市�則界定美的之聯�人及本公司�連

人�，而	務服務�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則構成上市�則項下本公司的持��連

交易。由於�心	務服務建議年度上限按上市�則計�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

出2.5%，而該建議年度上限�過10,000,000�元，故
	務服務�架協議項下的�心

	務服務須遵守上市�則的申�、公告及�立股東批准的�定。

由於預計其他	務服務應付年度服務�用及收�按上市�則計�的各適用百分�

�不會�出0.1%，故
有�交易可��免遵守所有申�、公告及�立股東批准�定。


�有�交易日後�出�免的上限，本集�將遵守上市�則�14A章的適用�連交易監

��定。

5. 有關本公司的�料

本公司�投�控股公司。本集�主�從事製造及分銷家用電器（主�包括空調、�衣

�、�碗�、��器、微��及冰�）的電�及電子電器產品。

6. 股東��大會及委任代表安排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或緊隨於相同日期及���行的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完結後的�早時�）�座��九�尖�咀廣東道23����太子�店3�

北京廳III召�股東�別大會，以考慮及批准��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

�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的普通�議�。�據上市�則�13.39

(4)�，於股東�別大會上，�立股東就��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所作的任何表�必須以投票方式進行。

美的�本公司控股股東，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7.49%的�

益，並於��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	務服務�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中擁有

�益或被��擁有�益。因
，美的及其聯�人將就於股東�別大會上提呈的有��議�放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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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別大會通告�於本通函�43頁至�45頁，隨函附奉代表委任表�。�論 �下

能否出席股東�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務請�據所列印指示�妥隨附之代表委任表�，盡

快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仔皇后大道東

183�合和中心17M�），惟�論如何不遲於大會或其任何�會指定�行時�48小時前送

達，方�有效。�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後，股東其後仍可依願��出席大會或其任何�

會，並於會上投票。

7. 推薦意�

�事（包括�立非	行�事，他	的意��於本通函�21頁至�22頁�立�事委員會函

件）認�，��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各自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

本集�日常業務過程中按�常商業��訂立，並�合股東及本公司的整體利益，而各��美

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的��（包括各自建議年度上限）就�立股

東而言屬公平合理。因
，�事會建議�立股東�股東�別大會上投票�成將予提呈的�議

�，以批准各��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包括各自建議年度上限）。

8. 一般�料

謹請 �下

本通函附錄所�的其他�料。


 致

列位股東 台�

�股�持有人 參�

代表�事會

威靈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蔡其�

謹啟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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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382�

敬啟者：

持�關�交�

吾�茲提�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向股東刊發的通函（「通函」），本函件屬於其

中一部分。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件所用詞彙�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義。

吾�已��事會委任��立�事委員會成員，以就��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

及	務服務�架協議的��（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向 �下提供意�。創���已�委聘，以

就
向�立�事委員會及�立股東提供意�。�立�事委員會成員概�於�據��美的�

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各份協議進行的建議交易中擁有任何直接或�

接�益。

謹請 �下

�於通函�5頁至�20頁的�事會函件及�23頁至�37頁的創���函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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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通函所�創���曾考慮的主�因素及理由以及其意�後，吾�認�，各��

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本集�日常業務過

程中按�常商業��訂立，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而各��美的�架協議、威奇�

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包括各自建議年度上限）的��，對�立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

因
，吾�建議�立股東投票�成於股東�別大會上提呈以批准��美的�架協議、威奇�

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及各份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包括各自建議年度上限）的普通

�議�。


 致

列位�立股東 台�

代表

威靈控股有限公司

�立�事委員會

�立非	行�事 �立非	行�事 �立非	行�事
譚�松 林�� 陳�花

謹啟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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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創���致�立�事委員會及�立股東的意�函件，以供�入本通函。

��

中環

康�廣�1�

怡和大廈

15�1501室

敬啟者：

持�關�交�

緒�

吾�謹
提�，吾��委任就(i)��美的�架協議及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美的

交易」），包括有�的建議年度上限（「建議美的上限」）；(ii)威奇�架協議及該協議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威奇交易」），包括有�的建議年度上限（「建議威奇上限」）；及(iii)	務服務�架

協議及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務服務交易」），包括有�的建議年度上限（「	務服務

上限」），向�立�事委員會及�立股東提供意�。美的交易、威奇交易及	務服務交易的詳

情，�於 �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寄發予股東的通函（「通函」）的�事會函件內，本函

件�通函的一部分。除另行界定者外，本函件所用詞彙�通函界定者具有相同�義。

美的� �公司的控股股東，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接持有 �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7 .49%的�益。因
，�據上市�則，美的� �公司的�連人�，而美的交易也構

成 �公司的持��連交易。由於建議美的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出2.5%，而

就美的交易應收或應付美的集�的年度代�預計將�過10,000,000�元，因
美的交易須遵

守上市�則的申�、公告及�立股東批准的�定。

威奇�何劍鋒先生控制的公司，而何劍鋒先生�美的控股股東何享�先生的兒子，因


，�據上市�則，威奇被�� �公司的�連人�。由於建議威奇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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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出2.5%，而就威奇交易應付威奇的年度代�預計將�過10,000,000�元，因


威奇交易須遵守上市�則的申�、公告及�立股東批准的�定。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美的持有	務公司的55%�益，因
�據上市�則，	務公司�

� �公司的�連人�。由於	務服務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出2.5%，而	務

服務上限按年�過10,000,000�元，因
	務服務交易須遵守上市�則的申�、公告及�立

股東批准的�定。

因
， �公司將召�股東�別大會，進行按股數投票表�，尋��立股東批准美的交

易、威奇交易及	務服務交易。�據上市�則，美的及其聯�人於上�交易中擁有�益或被

��擁有�益，將須就將�股東�別大會提呈以批准上�交易及有�上限（如適用）的普通

�議�放	投票。

由三位�立非	行�事譚勁松先生、林明勇先生及陳春�女�組成的�立�事委員會

已經成立，就��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及	務服務�架協議，以及美的交易、威奇

交易及	務服務交易（統稱「持��連交易」），包括有�的建議年度上限，向�立股東作出推

�意�。吾��委任就
向�立�事委員會及�立股東作出建議。

於達成吾�的意�時，吾�依�	行�事及 �公司�理層提供的�料及事實及彼�

表達的意�，並�設向吾�提供的�料及事實及表達的意�，於其作出至股東�別大會日期

於所有�大方面屬真實、�確及完整。吾�亦已尋�，並�	行�事確認�提供的�料及已

向吾�表達的意�概�遺漏任何�大事實。吾�依�該��料，並認�吾�已�取的�料�

夠讓吾�達成知情意�，且吾�並�理由懷疑任何�大�料遭隱瞞，或懷疑�所提供�料的

真實性或�確性。�而，吾�並�就 �集�的業務及事宜進行任何�立審查，亦��立�

實所提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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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慮因素與�由

吾��形成對持��連交易的意�及推�意�的過程中，考慮了下列主�因素�理

由：

1. 重�美的框架協議及美的交�

1.1 美的交�的背�與�由

�集�主�從事家電電�之製造及分銷，包括空調電�、�衣�電�及其他

電子電器產品，而美的則�投�控股公司，直接或通過其附屬公司投�於製造

業、商業、�內商務、產品�料供銷、企業信息及技術諮詢服務、企業投�顧問及

諮詢服務、電腦�硬件�發、家電安裝、保�及售後服務、以及工業產品設計�。

據 �公司表示，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美的集�� �集�

最大客戶，有�銷售額佔 �集�全年�業額約40%。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年度， �集�向美的集�供應製成品及原材料的銷售額，達到25億�

元，佔 �集�同期��業額約52%。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公司�美的就 �集�成員公司向美的集�

成員公司銷售製成品（包括原材料），以及 �集�成員公司向或通過美的集�成

員公司��原材料，訂立美的�架協議，詳情�於 �公司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及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公告，以及 �公司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

日的通函。美的�架協議及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包括相�的年度上限），於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八日�行的 �公司股東�別大會上，�得當時的�立股東批

准。

美的是中�家電行業的�頭企業之一，並�商務部及	政部於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聯合實施的家電下�補�政�（「補�政�」）的合��供應商之一，亦是��

中�供應商中擁有最多產品�合��售予�村戶之供應商。�據補�政�，指定

省份內�一戶合��的�村戶��電��、冰�、�衣�及手��家電，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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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補�售�13%。於
優惠政�推動之�村家電需�上漲令作�主�從事�衣�

及冰�製造的補�政�合��供應商的美的直接受惠。二零零九年二月，補�政

�的實施，進一�推廣至全�所有省份。

除以補�政�刺激�村家電	�外，商務部及其他相�的部�也於二零零九

年六月，�對�北京、上�、��及其他省份�市的家庭，實施家電以�換新補�

政�（「以�換新政�」，連同補�政�統稱�「刺激政�」）。�據以�換新政�，

凡有家庭置換空調、電腦、電��、冰�及�衣��五類�家電，中�政府將提供

售�10%的補�。中�政府已�以�換新政�預留約人�幣20億元，冀刺激內

需，振��內家電行業。

美的集�的�業額，大部分�於家電內銷，產品	�甚廣，包括但不限於�

衣�、空調、微��及冰�。儘�全球經濟�經
二零零八年��危�後仍�復

元之中，但美的仍受惠於刺激政�，錄得強勁銷售��。上�產品於二零零九年

的�內銷售，尤其錄得可���。�事會相信，�可�的將來，刺激政�將��對

美的業務帶來�面效應。

鑒於上文所�美的產品需�的預期��及原材料��上揚�勢，�事會認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 �集�向美的集�銷售製成品及

原材料��，可能��美的�架協議所定上�銷售交易的原有年度上限（「原銷售

上限」）。因
，�事會建議修訂原銷售上限，但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年度，保留向美的集���原材料的原有年度上限（「原��上限」）。

經考慮修訂原銷售上限的需�，以及美的�架協議即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到期，�事會認�，�美的訂立��美的�架協議，�� �集��美的

集�之�的持�交易，實�合 �公司的利益。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 �公司

�美的訂立��美的�架協議，以制定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的

美的交易��劃。��美的�架協議制定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

的建議美的上限（包括 �集�向美的集�銷售家電電�及電子電器產品╱原材料

的建議年度上限（「建議銷售上限」）及 �集�向美的集���原材料及經加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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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以及電��本的建議年度上限（「建議��上限」）），以及進行美的交易的主�

��。鑒於以上所�，吾�同意�事會的意�，認�訂立��美的�架協議，確

保 �集��完全�合上市�則的情	下���美的集�進行業務往來，受惠於

對美的集�銷售的預期��，實�合 �公司利益，並認�美的交易� �集�

日常及一�業務中進行。

1.2 重�美的框架協議的主�條�

��美的�架協議期限三年，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須(i)�得�立股東於股東�別大會批准；及(i i)�合上市�則�

14A章的其他適用�定，方�有效。

�據��美的�架協議，相�的 �集�成員公司及相�的美的集�成員公

司，將不時訂立具體�式協議，列�美的交易的細
及��。�達成�式協議之

前，相�的 �集�成員公司及相�的美的集�成員公司並�義務進行��或接

受��訂單。

美的交易的��將�據以下原則磋商：

(i) 產品的銷售和��乃按��常商業��進行；

(ii) 產品╱原材料的應付��將參考相�產品當時市��定，實際��待相

�的 �集�成員公司及相�的美的集�成員公司訂立�式協議後確

定；及

(iii) 美的交易��及�件不遜於不時向或��立�三方所提供者。


於�式協議將按�常商業��及不遜於 �集�向�立�三方提供或�立

�三方向 �集�提供的��進行，吾�認�，�式協議的��，即��美的�架

協議，對�立股東公平合理，亦�合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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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議美的上限

審��美的集�的過往交易

下表列出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年各年，美的集�� �

集�銷售及��製成品╱原材料的交易�額，以及相應的�准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實際金� 核准上限 實際金� 核准上限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集團�美的集團銷售

製成�及原材料 1,862,209 2,170,000 2,270,276 2,500,000
同�百分�變動 不適用 21.9%
實際銷售佔�准上限百分� 85.8% 90.8%

�集團�美的集團�	原材料 757,624 1,500,000 144,773 310,000
同�百分�變動 不適用 –80.9%
實際��佔�准上限百分� 50.5% 46.7%

誠如上表所示， �集�於二零零九年向美的集�銷售產品╱原材料�

額約人�幣2,270,300,000元，�二零零八年約人�幣1,862,200,000元，�加

21.9%。�事相信，上���主�反映中�政府實施的刺激政�對美的集�

產品銷售的�面效應。 �集�於二零零九年向美的集���原材料�額約

人�幣144,800,000元，�二零零八年約人�幣757,600,000元，�少80.8%，

主�原因� �集�於二零零八年變更採�安排，
變更之效應亦於二零零

九年全面體�。自從採納上�採�安排後， �集�逐漸�加直接向�三方

供應商採��料，而不向美的集�採�。

吾�已審� �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年各年的年

�，並
意到 �公司�數師羅兵咸
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向�事確認，於各

	政年度�美的集�進行的銷售及��，�遵� �集�定�政�進行，該

�交易遵�美的�架協議訂立，交易��並未��相�的�准年度上限。吾

�亦已審�， �集�向美的集�及美的集�向 �集��立的美的�架協

議項下銷售及��產品的發票�本，並� �集�以往�銷售或��同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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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向�立�三方發出或收取的發票作出��。從審�所�，吾�
意到，

產品及原材料按市�銷售或��，��立�三方�據�常商業��銷售或�

�的��相�。鑒於以上所�，吾�認�，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年�美的集�進行的以往銷售及��交易，是按公平
�及�常商業�

�而進行的。

�定建議美的上限的
�

下表列出(i)原銷售上限；(ii)原��上限；(iii)建議銷售上限；及(iv)建議

��上限：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原銷售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建議銷售上限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集�向美的集�
銷售家電電�及電子

電器產品及原材料 2,930,000 3,523,000 4,337,000 5,335,000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原�	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建議�	上限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集�向美的集�
��原材料、加工

原材料及電��本 320,000 320,000 320,000 400,000

�評估建議銷售上限是否公平合理，吾�曾� �公司�理層討論，�

定建議銷售上限的
���設。吾��告知，�定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年度的建議銷售上限時，已考慮(i)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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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對美的集�的實際銷售約�人�幣897,000,000元；(ii)對美的集�銷

售交易��的
史��；(iii)隨�新�發高端產品面市，相�產品售�於未來

三年的預期升幅；及(iv)隨�刺激政�實施	�的擴大，預計美的集�業務將

會進一���。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年的建議銷售上限，�

前一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按年提高約23%。吾�
意到，該項百分���，

�二零零九年對美的集�實際銷售��百分�21.9%相	。

據 �公司�理層表示，�刺激政�的拉動下，預計家電業務將會��

�勃，因
 �公司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的建議��上

限，維持於先前�准的�平，讓 �公司保持靈�性，應付原材料需�的潛

���，屬審慎之�。�定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年的建議�

�上限時， �公司已考慮(i) �集��美的集���交易的
史��；(ii)

隨�原材料��上漲的�勢，估計���將有所提高；及(iii)�據 �集�未

來三年的業務�拓發展�劃，包括設立新生產設施�，預計對原材料的需�

將會�加。

吾�已審�建議美的上限的內部預	，得悉 �公司�理層設定預	


�及�設時，已考慮全球經濟復甦對相�產品售�及原材料���的影響、

刺激政�進一��實預計將拉動銷	��、 �集�提升電�業務市�佔有

�的�略、以及將�中�合肥設立新的�
電�生產設施�因素。


於以上理由，吾�認�，建議美的上限對�立股東公平合理。

2. 威奇框架協議及威奇交�

2.1 �行威奇交�的背�及�由

威奇主�從事生產及分銷漆包線。 �集�一直�據美的�架協議通過美的

集��接向威奇採�漆包線，以享有美的集�進行大額採�所�威奇提供的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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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如通函其中�事會函件所�，過去多年，威奇持�向 �集�提供優�
品，


於威奇�� �集��中�順德的主�生產
�，有�
運服務�時可靠。

受中�政府進一�實施刺激政�推動， �公司預期微電�市�的��及發

展�會甚�可�。�別是，宏�經濟�	改善，中�	�信心上升及當��業市

��勃發展， �公司認�空調、�衣�的需��未來數年仍會保持強勁。 �集

�將致力提高家電電�業務的盈利能力，尤其�力於主�戰略產品的發展��

�，以確保鞏固�市�的領導�位。�達成
項目�，�事會認�必須確保優�

原材料的可靠供應及維持有��時
運服務，並且須直接向有�供應商採�，以

削�生產成本。經考慮以上情	，以及 �集��威奇�期互信�係，�事會認

�， �公司向威奇採�原材料，適宜直接自行磋商��。經�威奇磋商後，威奇

口頭同意，可按其�時提供予美的集�相同��，由 �集�直接向其發給採�

漆包線的訂單。因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就�於 �集�於截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向威奇採�原材料， �公司�威奇訂立威奇�架

協議。鑒於 �集�的主�業務及其�威奇的�有業務�係，吾�認�， �公司

訂立威奇�架協議�合 �公司的利益，而威奇交易乃於 �集�的一�日常業

務過程中進行。

2.2 威奇框架協議的主�條�

威奇�架協議，�期三年，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始，直至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惟須待(i)�立股東於股東�別大會上批准；及(ii)�合上市�則

�14A章其他適用�定，方�有效。

�據威奇�架協議， �集�有�成員公司及威奇（或其附屬公司）將不時訂

立�定�式協議，列明威奇交易的詳情及��。

威奇交易的��將�據以下原則磋商：

(i) 產品的��將按��常商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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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原材料的應付��將參考相�產品當時市��定，而實際��將受 �

集�有�成員公司及威奇（或其附屬公司）訂立的�式協議所�限；及

(iii) 威奇交易的��及�件不遜於不時��立�三方所提供者。


於�式協議的��將按�常商業��訂立，且不遜於 �集�不時��立

�三方所提供者，吾�認�，�式協議的��以至威奇�架協議的��對�立股

東公平合理，亦�合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2.3 建議威奇上限

下表�列(i)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年度各年， �集�通過

美的集��接向威奇採�原材料的
史交易��；以及(ii)建議威奇上限：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經由美的集團

的間接採�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建議威奇上限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集�向威奇採�原材料 121,202 123,335 215,000 266,000 338,000

�評估建議威奇上限是否公平合理，吾�經已審�及� �公司�理層研究

建議威奇上限的計�。吾��告悉建議威奇上限的�定，�
於：(i)向威奇採�

原材料的
史��；(ii)原材料採��的估計�幅；及(iii)
合 �集�於未來數

年的業務擴展及發展計劃，預計原材料的需��幅。就
而言，吾�亦審�對建

議威奇上限的內部預	，得悉 �公司�理層�制定預	的
礎及�設時，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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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全球經濟復甦對原材料採��的影響、預期家電需�上升將直接導致 �集

�生產電�所需原材料的需��加，以及 �集�提高電�業務市�佔有�的業

務�略。由於以上理由，吾�認�建議威奇上限對�立股東公平合理。

3. ��服�框架協議及��服�交�

3.1 �行��服�交�的背�及�由

	務公司�一家�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廣東威靈、美的及廣東美的

分別擁有5%、55%及40%�益。	務公司是受人�銀行及銀監會��的非銀行�

��構，其�據銀監會頒佈《企業集�	務公司�理��》所�的�定，�中�向

	務公司成員公司提供存�服務、
�服務、	務服務及其他���有�的服

務。

由於廣東威靈集�業務主��中��運，一直是使用中�商業銀行提供的	

務服務以支援其日常	務所需。有�	務服務其中包括，存�、
�、票據��及

外匯服務�。成立	務公司，廣東威靈集�可經由	務服務�架協議，選擇使用

	務公司提供的	務服務，因�	務公司已�銀監會批准向其�中�的成員公

司，包括廣東威靈集�提供	務服務。�事認�，
於美的�明 �集�的經�及

發展需�，預計	務公司作�美的一家聯屬公司，將具
更有利�件，以�� �

集�的	務需�。預期	務公司將可�其他���構更有效�理 �集�的交

易。
外， �集�可經	務公司集中�理��安排，因
可提高 �集�成員公

司���調
效�。
外，�據	務服務�架協議的��， �集�亦可受惠於�

低的��及	務服務成本。

�事亦已考慮	務公司�及的�本風險。	務公司�會向�美的有�的實體

提供	務服務，而其他中�商業銀行的客戶則包括�其��的實體，故相�之

下，	務公司所面對的潛�風險�低。�確保妥善監察�本風險，	務公司將採

納�干內部控制及風險�理措施，其中包括就合�事宜向銀監會提交監��告、

就監察	務公司的	務�	定期及時向 �公司高級�理層提交�告、遵守銀監

會發出有����構�產及��的風險監控指�，以及取得美的承諾�	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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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務困難時提供��支持。以上措施具體詳情�於通函內的�事會函件。有

鑒於
，�事認�	務公司已引入適當內部控制及風險�理措施，�
 �集�

使用	務公司	務服務所面對的風險。

經考慮上�使用	務公司提供服務的潛�好�，以及	務公司的內部控制�

風險�理措施，吾�認�訂立	務服務�架協議，�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的利

益。

3.2 ��服�框架協議的主�條�

	務服務�架協議，�期三年，由�立股東於股東�別大會批准	務服務�

架協議當日�始，直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惟須待(i)�立股東於股東�

別大會上批准；及(ii)�合上市�則�14A章其他適用�定後，方�有效。

�據	務服務�架協議，	務公司須�據下列原則，按��常商業��向廣

東威靈集�提供	務服務（有�商業��須不遜於廣東威靈集�從�立�三方可取

得者）：

3.2.1 存�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向	務公司存�。	務公司須以(i)不低於人�銀行

所訂的
�利�；及(ii)不低於其他中�商業銀行提供的利�，接納廣東威靈

集�的存�。

3.2.2 
�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向其提供
�。	務公司須以(i)不高

於人�銀行所訂的
�利�；及(ii)不高於其他中�商業銀行提供的利�，向

廣東威靈集�提供有�
�服務。
�	務公司授出
�須以廣東威靈集�

的�產作�抵押品，有�抵押�產的公平�不得�過�
��額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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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票據��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向其提供票據��服務。	務公司須

支付廣東威靈集�所提交票據面�扣除��利息後的�額，而���(i)不高

於人�銀行所訂的
����；及(ii)不高於其他中�商業銀行提供的��

�。

3.2.4 外匯

待	務公司�相�監���授���外幣後，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向其提供外匯服務。	務公司須向廣東威靈集��入或�出外幣，

相�匯�不遜於(i)人�銀行所訂的相�匯�（如適用）；及(ii)其他中�商業銀

行可供採用的匯�。

3.2.5 擔保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就廣東威靈集�的銀行
�及其他�

�提供履行擔保或信
擔保，收��一�性的服務�，乃經參�人�銀行所

訂相�收�（如適用）後�定，惟不得高於其他中�商業銀行就同類服務的收

�。

3.2.6 其他	務服務

廣東威靈集�可不時��	務公司向其提供其他	務服務。	務公司就

提供其他	務服務收取的�用須 ( i )不高於人�銀行所訂的��收�（如適

用）；及(ii)不高於其他中�商業銀行就同類服務的收�。

鑒於(i)	務服務交易將由	務公司因應廣東威靈集�日常�運需�而提供；

(ii)有�服務��將不遜於其他中�商業銀行向廣東威靈集�所提供者；及(iii)	

務服務�架協議的��並不限制廣東威靈集�使用其他中�商業銀行提供的	務

服務，吾�認�，	務服務�架協議的��對�立股東公平合理，亦�合 �公司

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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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議��服�上限

以下�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	務服務�架協議項下

建議	務服務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建議��服�上限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人�幣千元

存�（包括應計利息及

手��的�日最高結�） 461,000 512,000 561,000


�（包括應計利息及

手��的�日最高結�） 609,000 911,000 1,253,000

票據��（經��的票據面�） 1,590,000 1,939,000 2,308,000

外匯（美元） 164,000 200,000 238,000

擔保 500,000 500,000 500,000

�評估	務服務上限是否公平合理，吾�經已審�及� �公司�理層研究

	務服務上限的計�。吾��告悉建議	務服務上限的�定，�
於：(i)過去三

年廣東威靈集��中�商業銀行所進行各項�心	務服務交易的
史�額；(ii)預

期 �集�未來業務��及擴充將導致日後�理業務�運產生的����提升；

及(iii)就 �集�業務發展及產能擴充，預期����需�所需�本�支。吾�已

審�建議	務服務上限的內部預	，並
意到計及�二零一零年的廣東威靈集�

�運��需�及 �集��本�支需�，�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

度，有��心	務服務�額�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的
史�額

（擔保服務除外）整體上升約22%。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兩�年度各

年，建議	務服務上限（擔保服務除外）�上一年度分別遞�約22%及19%，大致

�預期 �集�銷售�幅相�。擔保服務的建議年度上限參考人�銀行公佈的指

引而�定，有�指引訂明非銀行���構提供的最高擔保�額不得�過其註冊�

本。由於上�理由，吾�認�，建議	務服務上限對�立股東公平合理。

– 36 –

� 越 融 � 函 件



4. �行持�關�交�

�據上市�則，進行持��連交易須受�干�件所限，其中包括：

(i) 有�持��連交易之交易��將不�過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

(ii) �立非	行�事�年須審�持��連交易，並於 �公司年�及�目中確認

持��連交易須�以下情	訂立：(a)於 �公司的日常及一�業務過程中進

行；(b)按�常商業��訂立，或
未具�夠可���交易以判斷其是否按�
常商業��訂立，則按對 �公司而言不遜於向�立�三方或來自�立�三
方的��訂立；及(c)�據��該�交易之相�協議進行，其��公平合理及

�合股東整體利益；及

(iii) �公司之�數師將�據上市�則�14A.38��年審�持��連交易，而彼將

於各相�	政年度（持��連交易之進行期�）�一封致�事函件中就
作出

確認（該函件副本將於 �公司年�付印前至少十��業日送交聯交所）。


於上��件，吾�認�已設置適當措施，以監�持��連交易的進行，並且保

障�立股東的利益。

意�

經考慮以上主�因素及理由後，吾�認�，持��連交易� �集�日常業務過程中按

�常商業��訂立，�合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而��美的�架協議（包括建議美的

上限）、威奇�架協議（包括建議威奇上限）及	務服務�架協議（包括建議	務服務上限）各

項��對�立股東�公平合理。

因
，吾�建議�立�事委員會推��立股東投票�成於股東�別大會上擬提呈以批

准��美的�架協議、威奇�架協議、	務服務�架協議及持��連交易（包括各自的建議

年度上限）的普通�議�。


 致

�立�事委員會

及列位�立股東 台�

代表

�越融�有限公司

主席

梁美嫻

謹啟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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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聲�

本通函�有遵�上市�則�定而提供的本公司�料，�事對本通函所��料的�確性

共同及�別承擔全部�任，並�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所�知及確信，本通函並

�遺漏其他事實，以致本通函所�任何陳�有所誤導。

2. �益披露

(a) 本公司�事及最高行政人�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定義�

證券及期
�例�XV部）的股份、相�股份及�券中，擁有�據證券及期
�例�352

�須登記於本公司按該�存置的登記冊的�益及
�，或�據證券及期
�例�XV部

�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益及
�（包括任何上��事或最高行政人員�

據證券及期
�例該��文被當作或��擁有的�益及
�），或�據上市�則所�上

市發行人�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益及


�如下：

�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採納的�股�計劃授出的尚未行使�股�
�益（好�）

姓� 授出日期

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持有

之�股�
�份�股�

行使價 可行使期限

�元

�事

�其�先生 09/01/2009 68,000,000 0.157 01/04/2010–31/03/2017（附註）

姜德�先生 09/01/2009 36,000,000 0.157 01/04/2010–31/03/2017（附註）

瞿飛先生 09/01/2009 22,000,000 0.157 01/04/2010–31/03/2017（附註）

郜發忠先生 09/01/2009 25,000,000 0.157 01/04/2010–31/03/2017（附註）

林明勇先生 30/07/2007 2,000,000 0.78 30/07/2007–29/07/2017
09/01/2009 5,000,000 0.157 01/04/2010–31/03/2017（附註）

陳春�女� 30/07/2007 2,000,000 0.78 30/07/2007–29/07/2017
09/01/2009 5,000,000 0.157 01/04/2010–31/03/2017（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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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上�授出�股�之代��1�元。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授出的�股�可於�股�期�行使，惟需按

下列四期各25%�例�屬及達至有�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之表�目�：

1. �25%授予各承授人之�股�可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後七年內行使，惟需�據本公司

全年業�公佈所披露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政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不少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政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不包括來自已終	經�
業務之業�）（「二零零八年純利」）之100%；

2. �25%授予各承授人之�股�可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後六年內行使，惟需�據本公司

全年業�公佈所披露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政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不少

於二零零八年純利之150%；

3. �三�25%授予各承授人之�股�可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後五年內行使，惟需�據本

公司全年業�公佈所披露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政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

不少於二零零八年純利之200%；及

4. �下25%授予各承授人之�股�可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後四年內行使，惟需�據本公

司全年業�公佈所披露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政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不

少於二零零八年純利之280%。

除本通函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及其相聯��（定義�證券及期
�例�XV部）的股份、相�股份及�券中，擁

有任何�據證券及期
�例�XV部�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益或
�

（包括彼��據證券及期
�例該��文被當作或��擁有的�益或
�），或�據證

券及期
�例�352�須登記於該�例所�登記冊的�益或
�，或�據��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益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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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主�股東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事所知，下列各人�（�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

外）於股份中，擁有�據證券及期
�例�XV部�2及3分部的�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

所披露的�益如下：

股東姓�╱�� 身份 持有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

百�	

美的控股（�曼群島）有限公司

（「美的（�曼群島）」）（附註1）
好� 實益擁有人 9,506,023,897 67.49%

美的控股(BVI)有限公司

（「美的控股」）（附註2）
好� 受控���益 9,506,023,897 67.49%

美的集�有限公司（「美的」）

（附註3）
好� 受控���益 9,506,023,897 67.49%

佛山市順德區天拓投�有限公司

（「順德天拓」）（附註4）
好� 受控���益 9,506,023,897 67.49%

何享�先生（附註5） 好� 受控���益 9,506,023,897 67.49%


鳳
女�（附註6） 好� 
��益 9,506,023,897 67.49%

附註：

1. 該�9,506,023,897股股份以美的（�曼群島）之名義登記及由其實益擁有。

2. 美的控股�持有美的（�曼群島）100%股�而被��於美的（�曼群島）持有的9,506,023,897股
股份中擁有�益。

3. 美的�持有美的控股100%股�而被��於美的控股被��持有的9,506,023,897股股份中擁有

�益。

4. 順德天拓擁有美的之75%註冊�本。因
，順德天拓�持有美的75%股�而被��於美的被�
�持有之9,506,023,897股股份中擁有�益。

5. 何享�先生擁有順德天拓之90%註冊�本。因
，何享�先生�持有順德天拓90%股�而被�
�於順德天拓被��持有之9,506,023,897股股份中擁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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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鳳
女��何享�先生之
�，因
，被��於何享�先生被��持有之9,506,023,897股股

份中擁有�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任何其他人�（�事或本公司或本

集�成員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股份中，擁有�據證券及期
�例�

XV部�2及3分部之�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益或
�。

3. �事於�約及�產的�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事於本集�任何成員公司已訂立且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仍�有效並對本集�業務而言屬�大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直接或�接擁有�大�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事於本集�任何成員公司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即本集�最	期刊發的經審�	務�表的結�日）以來已收�或出售或租�，或本集�任

何成員公司擬收�或出售或租�的任何�產中，直接或�接擁有任何�益。

4. ���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事於本集�業務以外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本集�直接

或�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的�益。

5. �事服��約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事�本集�任何成員公司訂有或擬訂立�主不可於一年

內不作�償（�定�償除外）而終	的服務合約。

6. 重大變	

就�事所知，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集�最	期刊發的經審�	務�表的

結�日）以來，本集�的	務或經��	並�任何�大不利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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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家及�意�

以下�曾向本公司提供本通函所�或所�意�或建議的專業顧問的�
：

創��� �據證券及期
�例持���，可�據證券及期
�例進行�1

類（證券交易）、�4類（就證券提供意�）及�6類（就�構��提

供意�）受���動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創���並�於本集�任何成員公司直接或�接擁有任何股�

或可認�或提名他人認�本集�任何成員公司股份的�利（不論可否依�	行）。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創���並�於本集�任何成員公司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即本集�最	期刊發的經審�	務�表的結�日）以來已收�或出售或租�，或本集

�任何成員公司擬收�或出售或租�的任何�產中，直接或�接擁有任何�益。

創���已發出同意書，同意刊發本通函及分別按其所示形式及�義��其函件全文

及╱或提�其名稱，且�今並�撤回同意書。

8. 其他事�

本通函及隨附代表委任表�的中	文�如有�異，概以	文���。

9. 備查文件

於本通函刊發日期�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包括該日）	期�，可於本公司（���

��九�尖�咀廣東道9�����威大廈�6座39�3904室）一��業時�內查�以下文件

的副本：

1. 日期�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的美的�架協議；

2. 日期�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的��美的�架協議；

3. 日期�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的威奇�架協議；

4. 日期�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的	務服務�架協議；

5. 日期�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的�立�事委員會函件；及

6. 日期�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的創���函件。

– 42 –

附 錄 一 般 � 料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382�

股東��大會��

茲��威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或緊

隨於相同日期及���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完結後的�早時�）�座��九�尖�咀廣

東道23����太子�店3�北京廳III�行股東�別大會（「股東�別大會」），以考慮及�情

通過（不論有否修訂）以下�議��本公司普通�議�：

��決議案

1. 「	議批准本公司�美的集�有限公司（「美的」）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訂立的�

銷�架協議（「��美的�架協議」）（其註有「A」字�的副本已呈交大會，並由大會

主席簡簽以�識別）及其項下擬進行或附帶的交易（受限於��美的�架協議所�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建議年度上限），內容有�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向美的、其附屬公司及聯�人銷售及��產品或原材料，並授�本公司

�事（「�事」）進行其認����美的�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有�或	行

及╱或�實��美的�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屬必�、適宜或�宜一切事宜

及行動及簽署所有文件，並同意按�事的意�，進行�合本公司利益的�實、公

告或�免。」

2. 「	議批准本公司�佛山市威奇電工材料有限公司（「威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

日訂立的採��架協議（「威奇�架協議」）（其註有「B」字�的副本已呈交大會，並

由大會主席簡簽以�識別）及其項下擬進行或附帶的交易（受限於威奇�架協議所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建議年度上限），內容有�本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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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屬公司向威奇採�原材料，並授��事進行其認��威奇�架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交易有�或	行及╱或�實威奇�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屬必�、適

宜或�宜一切事宜及行動及簽署所有文件，並同意按�事的意�，進行�合本公

司利益的�實、公告或�免。」

3. 「	議批准廣東威靈電�製造有限公司（「廣東威靈」）�美的集�	務有限公司（「	

務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訂立的	務服務�架協議（「	務服務�架協

議」）（其註有「C」字�的副本已呈交大會，並由大會主席簡簽以�識別）及其項下擬

進行或附帶的交易（受限於	務服務�架協議所�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年度建議年度上限），內容有�	務公司向廣東威靈及其附屬公司提供	務

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存�、
�、票據��、外匯及擔保服務），並授��事進行其

認��	務服務�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有�或	行及╱或�實	務服務�

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屬必�、適宜或�宜一切事宜及行動及簽署所有文

件，並同意按�事的意�，進行�合本公司利益的�實、公告或�免。」

承�事會命

威靈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鄧惠英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

註冊�事�：

��，九�

尖�咀

廣東道9�

���

�威大廈�6座

39�3904室

附註：

1. 受委任代表�須�本公司股東。

2. 委任代表之文據連同授�簽署之任何授�書或其他授�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證之授�書或授�文件副

本，最遲須於上�大會或其任何�會指定�行時�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仔皇后大道東183�合和中心17M�），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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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上�大會而言，除非委任文據註明不適用；否則委任文據於上�大會之任何�會仍�有效。不論先前有

�投票或��進行投票表�之人�之�力所作之�定，委任代表或公司之�式授�代表所作出之投票或進

行投票表�之��仍�有效，除非本公司於作出投票或��進行投票表�之大會或其�會�始或（
投票

表�並非於大會或�會�行之同日進行）於指定�行投票表�時最少一小時前，於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仔皇后大道東183�合和中心17M�）以書面接�有��定之

通知。

4. 如�股份之聯名持有人，則�接納排名�位之持有人之投票（不論��或委�代表投票），其他聯名持有人

之投票將不�接納，就
而言，排名先後是�據本公司股東名冊就聯名持有股份之排名�序而定。

5.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尾兩天包括�內）期�暫��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合��出席股東�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利，所有股票連同�妥之股份過戶表�，必須於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皇后大道東183�合和中心17�1712–1716室）�理過戶登記手�。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事會包括七名	行�事�其�先生（主席）、姜德�先生（�席

	行官）、瞿飛先生、郜發忠先生、袁利群女�、�建�先生及��康先生；及三名�立非

	行�事譚勁松先生、林明勇先生及陳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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